106团煤矿采空区地表沉降观测及岩移变化研究项目技术要求
一、项目区范围
106团煤矿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州呼图壁县雀尔沟镇大河坝呼图壁河东岸，行政区域划属呼图壁县雀尔沟镇管辖。 

二、采空区地表监测范围

本次项目主要对首采区两个工作面上部地表进行沉降和水平位移观测，分析并确定岩移变化规律，给出岩石移动参数，具体范围见附图一。
三、项目区自然地理概述 

地形总趋势为南高北低，东西高中部低。地势陡峻，地形复杂，沟谷发育，多形成“V”型沟谷。区内车辆通行较为困难。施工区域海拔高度：最高+1880m，最低+1650m，高差230m。地表多被黄土及腐植土所覆盖，植被发育，高处绿草如茵，为优良牧场。

四、观测任务及要求
本次采空区地表监测观测任务如下:
1.根据井下工作面的布置情况（见附图一），在两个工作面上部地表布置沉降观测系统，控制在30个监测点以上；（常规观测）
2.采用新技术、新手段，在常规观测点中选取至少15个点安装动态监测装置（如：GNSS监测站、基坑型观测墩+强制对中归心盘、太阳能供电系统套装、避雷系统、上网卡、室内监测服务器、外网转接防火墙等），实现远程在线监测，能够在手机端或电脑端实时调取监测数据，设置变形预警。需满足沉降观测相关技术、规范要求。每台野外安装的监测设备都要设置安全保护围栏，避免牧区牛羊破坏设备。
3.提供采空区周期性的监测数据，并按要求时间提交沉降数据分析报告。

4.岩移变化规律的研究：采取地面或者井下打钻安装钻孔监测装置，提取岩移变化数据，模拟受采动影响上部的岩层变化情况，综合分析岩移变化规律。

5.优先考虑能够邀请相关科研院校合作的单位，完成本项目的研究成果，将远程在线监测系统在本区域的应用效果及先进性做出总结和评价，模拟研究中山区缓倾斜煤层采空区沉降影响岩层断裂过程，结合岩移变化规律，推测地表沉降塌陷最大影响范围。

6.借助无人机辅助观测采空区大范围变化情况。
五、观测周期

（一）自本项目合同签订后，观测周期为一年（365天）。

（二）监测周期安排：自监测系统建立，获取初始数据后，每60天观测一期。当出现下列异常情况下：

1.当监测区地面出现裂隙、或原有裂隙发展、扩张等异常情况；

2.当井下工程支护结构出现裂隙、错位等异常情况；

3.当井下工作面出现异常的漏水或渗水等异常情况；

4.当项目区遭遇降水、降雪、气温骤变等异常气候情况；

5.当项目区地面荷载增加等各种环境变化或异常情况时。

应立即进行连续观测，直至监测数值稳定。
六：技术要求

（一）《崩塌、滑坡、泥石流监测规范》（DT/0221-2006）；

（二）《工程测量规范》（GB 50026-2016）；

（三）《建筑变形测量规程》(JGJ8-2016)；

（四）《国家一、二等水准测量规范》(GB12897-92016)；

（五）《全球定位系统（GNSS）测量规范》（GB/T 18314-2009）；

（六）《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察规范》（DB50/143-2003）；

（七）《地质灾害防治工程设计规范》（DB50/5029-2004）；

（八）《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GB50330-2013）；

（九）《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9）；

（十）《滑坡防治工程勘查规范》（GB/T32864-2016）；

（十一）《滑坡防治工程设计与施工技术规范》（DZ/T0219-2006）；

（十二）《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2010）；

（十三）《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GB 50343-2012）；

（十四）《建筑物电气装置过电压保护电器》（GB 16895.22－2004）；

（十五）《电子计算机房设计规范》(GB50174-2008)；

（十六）《煤矿测量规程》2013版

（十七）《煤矿安全规程》2016版

要求执行，投标单位按以上技术要求编写设计方案。

七、数据采集及技术参数
符合现行测量标准和国家测量规范要求。 

八、工作内容
协调、施工、数据采集、处理、分析研究、提交成果等。 

九、工期及其它要求

（一）乙方自合同签订之日起5日内提交本项目设计书由甲方单位项目负责人及安全监管部门确认后实施，顺延5日并进场，同步开展现场施工准备、测点布设等工作。要求自合同签订之日起50日内必须完成地面沉降观测系统的建设工作，顺延10日提供首期监测报告资料。自合同签订之日起每季度提交一期监测报告。

（二）雨雪等天气影响施工乙方自行评估，但不能延后工期。

（三）施工过程中涉及技术要求或重大技术变更需经甲方书面同意。

（四）劳动保护由乙方负担，其它要求遵从安全协议。

（五）作业施工中产生的其他费用由乙方负担。

（六）施工车辆、充电设备、通讯设备等辅助设施由乙方自备。

（七）项目要求一次性交够5年的远程监测设备上网卡的流量费。
十、说明及附件

（一）本项目的施工过程管理，施工方接受中煤能源新疆天山煤电有限责任公司相关人员的检查、监督以及施工安排。

（二）报价含成果资料验收评审费。

（三）报价含地面协调及所有发生费用（含地表附属物毁坏损失等）由承接方承担和负责。

（四）项目承接方开具的发票为（6%）增值税专用发票。

（五）甲方不预付进场费。

（六）项目采用分期付款方式，一期完成现场沉降监测点的布设和动态监测设备的安装和调试，并提交初始数据成果后支付合同价款的65%；二期完成并提交最终研究性成果报告后支付合同价款的25%。三期合同价款留10%作为质保金，报告成果经检验无质量问题，自报告提交之日起一年，期满30天内支付质保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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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一：


